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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及 慣 常 用 法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當中所載信息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

須與其封面所載之「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在本文件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應具有以下含義：

「公司章程」或 指 本行的公司章程，現行版本由本行的股東於2010年2月

　「章程」 22日的臨時股東大會上通過，於2010年8月3日獲中國

銀監會批准並將於發售股份，包括持續的修改、補充

或以其他方式修訂

「ATM」 指 自動櫃員機

「本行」或「本集團」 指 重慶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在

　或「我們」 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及分支

機構

「銀行業（披露）規則」 指 香港法例第155M章銀行業（披露）規則，包括持續的修

改、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訂

「銀行業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155章銀行業條例，包括持續的修改、補充

或以其他方式修訂

「銀行業監督管理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2003年12月27

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自2004年2

月1日起生效，包括持續的修改、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

訂

「巴塞爾協議I」 指 1988年頒佈的巴塞爾資本協議

「巴塞爾協議II」 指 於2004年6月頒佈的經修訂的巴塞爾資本充足框架

「董事會」 指 本行董事會，詳情載於本文件「附錄七 —  公司章程概

要」一節

「監事會」 指 本行根據公司法成立的監事會，詳情載於本文件「附錄

七 — 公司章程概要」一節

「房屋所有權證」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房屋所有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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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及 慣 常 用 法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當中所載信息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

須與其封面所載之「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營業日」 指 星期六、星期日及香港公眾假期以外香港銀行一般開

放營業的日子

「複合年增長率」 指 複合年增長率

「中國銀監會」 指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銀監會 指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重慶監管局

　重慶監管局」

「更緊密經貿關係協議」 指 香港政府與中國政府於2003年6月29日訂立的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協議，以及據此協議訂立的所有補充協

議，當中包括持續修改、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訂

「重慶市」 指 中國四個直轄巿（即北京、上海、天津、重慶）之一，

地處中國西南，其由主城及縣域組成

「重慶市國資委」 指 重慶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經貿仲裁委」 指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保監會」 指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城市商業銀行」 指 經中國銀監會批准，根據《公司法》及《商業銀行法》註

冊成立、設有市級或以上分行的銀行

「商業銀行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1995年5月10日第八屆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自1995年7月1

日起生效，包括持續的修改、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訂

「公司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條例，包括持續的修改、補充或

以其他方式修訂

「公司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1993年12月29日由第八屆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自1994年7月1日起

生效，包括持續的修改、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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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及 慣 常 用 法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當中所載信息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

須與其封面所載之「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核心指標（試行）」 指 《商業銀行風險監管核心指標（試行）》，2005年12月31

日由中國銀監會頒佈，並於2006年1月1日起生效，包

括持續的修改、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訂

「公司治理指引」 指 《股份制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指引》，2002年5月23日由中

國人民銀行頒佈，並於同日生效，包括持續的修改、

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訂

「縣域」 指 重慶市除主城以外的地區。截至2010年6月30日，上述

地區包括國務院於2007年批准的重慶市城鄉總體規劃

（2007年至2020年）中全市40個區縣中的31個區縣

「縣域銀行業務」 指 縣域支行向客戶提供的銀行服務

「縣域支行」 指 本行位於縣域的支行，其中包含轄內的分理處、儲蓄

所、貸款中心及客戶中心等

「中國縣域」 指 中國行政區體系下指定為縣或縣級城市的地區。縣或

縣級城巿為行政單位，通常直接歸其相應的巿級或省

級政府管轄及直接領導。縣域包括經濟較發達的縣中

心地區、城鎮和廣大農村地區。作為行政劃分單位，

縣或縣級城市一般直屬於其相應的市級或省級政府。

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國有2,003個縣及縣級城市，

下轄共計34,301個城鎮。截至2009年12月31日，縣或

縣級城市約佔中國總面積的95%、總人口的70%及國內

生產總值總額約50%

「重慶市農村信用 指 重慶市農村信用社聯合社

　社聯合社」

「中國證監會」 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新農村建設」 指 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006年初就支持中國發展農業活

動及將中國農村地區打造成新農村所提出的計劃、政

策與目標

「董事」 指 本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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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及 慣 常 用 法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當中所載信息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

須與其封面所載之「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內資股」 指 本行於中國發行的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普通股

「歐元」 指 歐盟官方貨幣

「財務重組」 指 包括於2004年至2009年期間出售及核銷過往的不良資

產、於2009年發行次級債券及於2010年3月由3家國有

股東定向增資，所有事項於本文件「本行的歷史、重組

及營運改革－本行的財務重組」一節進一步描述

「GDP」 指 地區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

「建築面積」 指 建築面積

「西部大開發」 指 於2000年中央政府推出的旨在推動中國西部地區經濟

發展的戰略（即「西部大開發戰略」）

「貸款風險分類指引」 指 《貸款風險分類指引》，2007年7月3日由中國銀監會頒

佈，於同日生效，包括持續的修改、補充或以其他方

式修訂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指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包括持續的修改及補充或

以其他方式修訂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國際會計準則」 指 國際會計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T」 指 資訊科技

「江渝鄉情卡」 指 本行針對重慶籍農民工及其家庭發行的借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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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及 慣 常 用 法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當中所載信息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

須與其封面所載之「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股份制商業銀行」 指 經中國銀監會批准，根據《公司法》及《商業銀行法》註

冊成立的股份制銀行

「土地使用證」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有土地使用證

「大型商業銀行」 指 (i)中國農業銀行、(ii)中國銀行、(iii)交通銀行、(iv)中

國建設銀行及(v)中國工商銀行以及他們各自前身公司

的統稱

「大型企業」 指 按《中小企業標準暫行規定》被分類為中型企業及小企

業以外的企業，根據員工人數、銷售額及資產總額等

多項準則衡量對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衡量標准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指 2010年11月26日，即本文件出版前為確定其中所載若

干資料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上市委員會」 指 香港聯交所上市委員會

「澳門」 指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必備條款」 指 《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由國務院證券委員

會及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於1994年8月27日頒佈並

實施，包括持續的修改、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訂

「中型企業」 指 按《中小企業標準暫行規定》根據員工人數、銷售額及

資產總額等多項準則衡量分類為中型企業的企業，對

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衡量標准。例如，員工人數介乎

300至2,000名、銷售額介乎人民幣3千萬元至人民幣3

億元或資產總額介乎人民幣4千萬元至人民幣4億元的

工業企業分類為「中型企業」

「MIS」 指 管理信息系統

「財政部」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審計署」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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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及 慣 常 用 法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當中所載信息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

須與其封面所載之「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重慶市審計局」 指 重慶市審計局，審計署在重慶的地方審計機構

「發改委」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新資本充足率規定」 指 《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及其修訂），2004年

2月23日由中國銀監會頒佈，於2004年3月1日生效，包

括持續的修改、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訂

「中央1號文件」 指 中共中央每年發佈的第一份文件，該文件在國家全年

工作中起到綱領和指導的作用。2004年至2010年連續

七年發佈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1號文件，強調「三農」

問題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重中之重」的地位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 指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管理的社會保障基金

「一圈兩翼」發展戰略、 指 2006年11月，重慶市提出了「一圈兩翼」發展戰略，乃

　「一圈」及「兩翼」 一項促進主城及縣域鄉鎮整體發展的策略。即以主城

為核心，以大約1小時車程為半徑範圍覆蓋重慶市40個

區縣中的23個區縣的城市經濟區「一圈」，建設以萬州

為中心覆蓋11個區縣的三峽庫區城鎮群「渝東北翼」，

和以黔江為中心覆蓋6個區縣的渝東南城鎮群「渝東南

翼」。「渝東北翼」、「渝東南翼」合稱「兩翼」

「其他全國性商業銀行」 指 中信銀行、中國光大銀行、華夏銀行、廣東發展銀

行、深圳發展銀行、招商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

興業銀行、中國民生銀行、恆豐銀行、浙商銀行及渤

海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 指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的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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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及 慣 常 用 法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當中所載信息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

須與其封面所載之「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中國人民銀行重慶 指 中國人民銀行重慶營業管理部，是中國人民銀行在重

　營業管理部」 慶市的派出機構，在重慶履行中央銀行的職責

「中國人民銀行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1995年3月18日第

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並生效，包括持

續的修改、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訂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包括持續的

修改、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訂

「銷售終端機」 指 銷售點，為一家店鋪內的收款處或其他進行交易的不

同地點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僅就本文件而言，除另有所指

外，本文件對於「中國」的描述並不包括香港、澳門及

台灣

「中國公認會計原則」 指 中國公認會計原則

「發起人」 指 於2008年6月27日發起設立本行的發起人，於本行成立

時，本行的發起人由177名企業法人股東及84,618名個

體股東組成

「符合資格境內 指 中國的符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獲中國證監會許可

　機構投資者」 可投資外國證券市場

「關聯交易管理辦法」 指 《商業銀行與內部人和股東關聯交易管理辦法》，2004

年4月2日由中國銀監會頒佈，於2004年5月1日起生

效，包括持續的修改、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訂

「重組」 指 本行自2003年起開始進行並於2008年6月完成重組，當

時本行註冊成立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見本文件「本行

的歷史、重組及營運改革－歷史及重組」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外管局」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外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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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及 慣 常 用 法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當中所載信息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

須與其封面所載之「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國家工商行政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

　管理總局」

「三農」 指 「農業、農村及農民」的中文簡稱。在本文件中，「三

農」指旨在促進農業發展、農村發展和改善農民生活的

中國政府政策或願景（如適用）。當前，重慶縣域經濟

發展直接受益於中國政府的「三農」政策

「國資委」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國家稅務總局」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

「證券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並於1999

年7月1日生效，包括持續的修改、補充或以其他方式

修訂

「證監會」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包括持續的修

改、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訂

「小企業貸款中心」 指 本行為服務中小企業客戶而成立的特別貸款中心

「小企業」 指 按《中小企業標準暫行規定》根據員工人數、銷售額及

資產總額等多項準則衡量分類為小企業的企業，對不

同的行業有不同的衡量標准，例如，員工人數少於300

人、銷售額少於人民幣3千萬元或資產總額少於人民幣

4千萬元的工業企業分類的「小企業」

「中小企業」 指 小型及中型企業

「短信服務」 指 短信息服務，可讓移動電話裝置互傳簡短文字的信息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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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及 慣 常 用 法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當中所載信息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

須與其封面所載之「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特別規定」 指 國務院於1994年8月4日頒佈的《國務院關於股份有限公

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別規定》

「國務院」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監事」 指 本行監事會成員

「三峽工程」 指 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簡稱，是中國長江中上游段

建設的大型水利工程項目。分佈在中國重慶巿到湖北

省宜昌巿的長江干流上

「往績期間」 指 包括截至2007年、2008年及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期間，以及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長江上游地區」 指 長江源頭至湖北宜昌這一江段，涉及四川、西藏、青

海、雲南、貴州、重慶等地

「主城」 指 國務院於2007年批准的重慶市城鄉總體規劃（2007年至

2020年）中指定為重慶市主要市區的地區。截至2009年

12月31日，全市40個區縣中有9個區縣，彼等亦被視為

重慶市大都會地區

「主城支行」 指 本行位於主城區的支行，其中包含轄內分理處和儲蓄

所、貸款中心及客戶中心等

「城市化率」 指 某地區的城鎮居住人口增加或大都會地區數目增加，

而該等城鎮及大都會地區均可位於該地區內的主城及

縣域鄉鎮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美元」 指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村鎮銀行」 指 經中國銀監會批准，於農村地區註冊成立的銀行，主

要業務專注於服務當地農戶及支持農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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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及 慣 常 用 法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當中所載信息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

須與其封面所載之「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西部」或「中國西部」 指 西部大開發政策所界定的地區，包括12個省市自治

區，即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四川、重

慶、雲南、貴州、西藏、廣西及內蒙古。整個中國西

部地區佔全國總面積的71%

「WTO」 指 世界貿易組織

「39家農村信用聯合社」 指 重慶市38家縣級農村信用合作社聯合社及重慶武隆農

村合作銀行（前稱武農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

於本文件內，除文義另有指明外，「聯繫人」、「關連人士」、「關連交易」、「控股股

東」、「子公司」及「主要股東」這些詞彙，具有香港上市規則賦予該等詞彙的含義。

為了便於參考，於本文件內，除非另有說明，本行使用的術語「客戶貸款及墊款」、「貸

款」和「客戶貸款」具有相同意思。

在本文件內，「不良貸款」及「減值貸款」二詞同被用以指被確定為分別載於本文件附錄

一A及附錄一B會計師報告之本行合併財務報表附註1A及1B的「客戶貸款及墊款的減值損

失」。按照本行根據適用中國指引所採納的貸款五級分類，本行不良貸款被分類為次級、可

疑或損失類貸款（如適用）。請參閱「資產與負債  —  資產 — 本行客戶貸款的資產質量 —

貸款分類標準。」

在本文件內，除另外指出，關於貸款的討論均基於考慮本行貸款減值準備前的客戶貸

款及墊款總額，而非本行的淨客戶貸款。在本行的合併資產負債表上披露的本行客戶貸款

及墊款為扣除貸款減值準備的淨額。

任何表格中數字與加總間的差異均由於四捨五入所致。

關於本行業務的增長率及本文件內提及的財務數據是基於人民幣百萬元計算。


